
证券代码：

600481

证券简称：双良节能 编号：

2012-27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液化空气（杭州）有限公司签署了空气冷凝器系统的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4,430

万元。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9

月

6

日。

2

、合同标的：液化空气（杭州）有限公司空气冷凝器系统。

3

、合同总额：

14,430

万元。

4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生效。

5

、合同履行日期：

2013

年

12

月

2

日前交付。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供货合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8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３

公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

息。

提请关注事项：

１

、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境内证券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８

月

营业收入

１４

，

０９７．０７ １４６

，

９６５．６３ １５２．４９ ２

，

０９２．９３

净利润

５

，

００６．３２ ５８

，

８９４．９３ －９７４．９５ －４

，

１５４．９２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资产

１

，

１８４

，

３１３．５９ １

，

１３６

，

０５５．８２ １０

，

５５１．０１ ２０

，

００５．９３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七日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７７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是（解聘）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孝德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鹏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鹏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吴鹏先生不再担任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经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变更备案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８

日

Ａ

股简称：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０３９６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

一二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二

○

一二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发布

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

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下午

２

：

１０

，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

厦五楼会议室召开（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傅育宁董

事长主持了本次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为

２１

，

５７６

，

６０８

，

８８５

股。

实际出席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３１５

人， 代表股份

９

，

９８６

，

９６２

，

９４０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６．２９％

。其中，

Ａ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２９４

人，代表

７

，

９２９

，

３６４

，

５９６

股

Ａ

股，

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８％

（其中，参加

Ａ

股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４５

人，代表

９５２

，

４９１

，

１７６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３９％

）；

Ｈ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２１

人，代表

２

，

０５７

，

５９８

，

３４４

股

Ｈ

股，占本

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２．６２％

。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１７

，

６６６

，

１３０

，

８８５

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２９４

人，代表

Ａ

股股份

７

，

９２９

，

３６４

，

５９６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４．８８％

。其中，参加

Ａ

股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４５

人，代表

９５２

，

４９１

，

１７６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３９％

。

３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３

，

９１０

，

４７８

，

０００

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２０

人，代表

Ｈ

股股份

２

，

０７４

，

４７４

，

１５１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３．０５％

。

本公司在任董事

１８

人，

１６

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魏家福董事、熊贤良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公司部分监

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通过的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１２

个月，并相应延长上述股

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对董事会的授权及董事会向相关董事转授权的授权期限。在延长的决议有效期内，

根据本次配股方案获得授权的董事将继续在上述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全

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事宜。

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议案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

东会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通过的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１２

个

月，并相应延长上述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对董事会的授权及董事会向相关董事转授权的授权期限。在

延长的决议有效期内， 根据本次配股方案获得授权的董事将继续在上述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的框架与原则下，全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事宜。

３

、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议案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

东会议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通过的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的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

１２

个

月，并相应延长上述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对董事会的授权及董事会向相关董事转授权的授权期限。在

延长的决议有效期内， 根据本次配股方案获得授权的董事将继续在上述股东大会和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的框架与原则下，全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事宜。

三、监票及计票结果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

Ｈ

股

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监票和计票。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代表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监票和计票。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代表负责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监票和计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９

，

９７９

，

０５６

，

３８４

（

９９．９２０８％

）

６

，

４１６

，

５６９

（

０．０６４２％

）

１

，

４８９

，

９８７

（

０．０１５０％

）

该特别决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表决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７

，

９２３

，

９６０

，

４９３

（

９９．９３１８％

）

５

，

１６８

，

６７８

（

０．０６５２％

）

２３５

，

４２５

（

０．００３０％

）

该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表

决通过。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特别决议案

票数（

％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延长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２

，

０７１

，

９６８

，

０２０

（

９９．８７９２％

）

１

，

２５０

，

０９５

（

０．０６０３％

）

１

，

２５６

，

０３６

（

０．０６０５％

）

该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赞成，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香

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发布的股东大会文件。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决议的有效期经本次会议批准自届满之日起延

长

１２

个月，但该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审查同

意后方可实施。

四、律师见证情况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２

、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以公告方式发出，现就相关事项再次提醒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分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星期三）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

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管理办法（修订）》。

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证券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或其他

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４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效证件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

附后），以便登记确认。信函、传真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传达公司证券部。来信请寄：广东省中山市小榄

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邮编：

５２８４１５

（信封请注明“长青集团股东大会”字样）。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００

—

１１∶００

，下午

１３∶００

—

１７∶００

３

、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登记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５８３６６０

传真：

０７６０－８９８２９００８

联系人：张蓐意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的

９∶３０

—

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

—

１５∶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６１６

长青投票 买入 对应申请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６１６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输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

元代表议案

２

，总议案对应申报

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议案相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 方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１

元

２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管理办法 （修

订）》

２

元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申报股数，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种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为准。

（

２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蓐意

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５８３６６０

传真：

０７６０－８９８２９００８

电子邮箱：

Ｄ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ｔ．ｃｏｍ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

２

、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０７

日

附件：（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会登记表

名称

／

姓名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地址 邮编

附件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议案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借款管理办法

（修订）》

填票说明：请根据表决意见在相应表格中划

√

。

股东名称

／

姓名（盖章

／

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东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股东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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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9

月

8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114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2012-2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NBTM NEW MATERIALS GROUP Co., Ltd.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

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在《保证合同》项下，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于

2012

年

9

月

5

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134

）。根据该《保证合同》规定，该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

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债权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宁波

2012

人借固

0260

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该合同之主债权。该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该合同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同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借款人）在上述《保证合同》项下，已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贷款人）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借固

0260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合同规定的借款期限为

81

个月，自第一个实际提款日起算；合同规定的借款用途为项目建设（连云港东睦

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并规定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借款人不得改变借款用途；合同规

定该合同项下债务的担保方式为由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签订编号为宁波

2012

人保

0134

的担保合同。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与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获得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地点：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大道以南、汇晶路以东、大浦河以西；

法定代表人：曹阳；注册资本：

4,800

万元人民币（

2012

年

3

月

7

日前，注册资本为

4,8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为

4,8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4,32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90%

，

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出资

48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0%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汽车零

件、高效家电零件及相关新材料制品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011

年

12

月

27

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竞买方式， 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临港东片区，竞得面积为

133,378

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

2012

年

1

月

9

日与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土

资源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目前，该公司生产厂房正在建设之中，预计

2012

年

10

月底

前开始投产。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018.45

万元，负债为

3.58

万

元，净资产为

3,014.87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0.12%

。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无对外担保。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于

2012

年

9

月

5

日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134

）。

根据该《保证合同》规定，该合同项下的主合同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行（债权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宁波

2012

人借固

0260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及其修订或补

充；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该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

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该《保证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0

日审议通过了包括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形成如下决议：

①

决定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综合授信）为

12,000

万元；

②

提供担保的形式：信用保证、抵押或质押；

③

提供担保的期限：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生效后三年；

④

批准权限：由于该项担保额度已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10%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

2005

］

120

号《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此项担保最高额度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生效

后由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权限内实施担保审批。

上述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董事会决议，已经

2012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和

2012

年

4

月

11

日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并同时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刊登。

五、其他

1

、截止目前，本公司正在履行的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详见

2011

年

1

月

19

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

2011

年

6

月

2

日、

2011

年

6

月

3

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

2012

年

5

月

9

日和

2012

年

7

月

10

日，同时发布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本公司相关公告。

2

、截止目前，本公司为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6,000

万元。

3

、截止目前，本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23,400

万元，占母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6.17%

，其中发生的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3,400

万元。

4

、公司目前无逾期担保。

5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证监发［

2005

］

120

号《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保

0134

）；

2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宁波

2012

人借固

0260

）；

3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597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2012-029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765

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175,845,297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420,829,999.7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0,375,845.3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390,454,154.46

元。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

12

）第

[0053]

号），上述募集

资金已经全部到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关于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12

）第

[E0072]

号），截至

2012

年

8

月

30

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497,320,000.00

元人民币。

2012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497,320,000.00

元人民币。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意见。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公告》详见

2012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012

年

9

月

7

日，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497,320,000.00

元人民币已完成募集资金的置换。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赤天化 编号：临

2012－34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上午在赤水

市公司生产基地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大会实到股东及股东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274,284,842

股，

占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950,392,526

股

)

的

28.86％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才友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

请的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贾平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经律师现场见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大会以

274,284,84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通过

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赤化工提供不超过

4

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公证或者律师见证情况

经贵州天一致和律师事务所贾平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贾平律师出具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并同意将该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2012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文件备查或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会议记录；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3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原件。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617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0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0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露笑电子线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线材

"

）使用募集资金竞买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面积为

66700.5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用于公司《年产

15,000

吨铝材电磁线项目》和《年产

7,000

吨新能源汽车专用线材项目》募投项目建设。

2012

年

09

月

04

日，公司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的《成交确

认书》（诸土资工镇出告字平【

2012

】

40

号）。

2012

年

09

月

04

日，公司与诸暨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

"

出让人

"

）签订了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

块（渔江村）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

出让合同

"

）。

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出让合同基本内容

1

、土地基本情况

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土地，出让宗地面积为

66700.5

平方米，宗地坐落于诸暨市江藻

镇，土地用途为工业项目建设，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土地成交价款即土地出让金为

3502

万元，自出让

合同签订之日起当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2

、土地规划条件

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规划条件如下：

容积率

≥1.2

，建筑限高：低

-

多层，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10%-15%

。

3

、土地利用要求

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土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

登记备案的金额。

三、审议情况

2012

年

04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竞买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

司于

2012

年

05

月

16

日召开的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内容和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浙江露笑电子线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子线材

"

）使用募集资金竞买江藻镇

2011-013

号工业地块（渔江村），面积为

66700.5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建设。

四、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权后，该土地使用权将用于公司《年产

15,000

吨铝材电磁线项目》和《年产

7,000

吨新能源汽车专用线材项目》募投项目建设。该土地的取得将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广阔空间，有利于

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大发展。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2-027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2012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

2011

】

CP139

号文注册，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

2012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

"12

赣粤

CP01"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2

亿元，发行期限为

365

天，起息日

为

2012

年

9

月

5

日，发行利率为

4.40%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1.9520

亿元已于

2012

年

9

月

6

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股票简称：深赤湾

A/

深赤湾

B

股票代码：

000022/200022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

8

月业务量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本公司完成货物吞吐量

555.1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8.0%

；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48.2

万

TEU

，

比去年同期减少

15.6%

，其中赤湾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4.3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15.1%

；散杂货吞吐

量完成

107.0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63.6%

。

2012

年截至

8

月末，本公司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129.4

万吨，比去年同期减少

3.1%

；集装箱吞吐量累

计完成

356.1

万

TEU

，比去年同期减少

8.9%

，其中赤湾港区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59.3

万

TEU

，比去年同

期减少

5.7%

；散杂货吞吐量累计完成

739.9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3.3%

。

截至

2012

年

8

月末，共有

43

条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港航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九月八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

601688

编号：临

2012-02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7

人，实际参加董事

1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开展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

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公司向中国保监会申请受托管理保险资金业务资格， 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制定相

关制度、办理相关手续等事宜。

表决结果：

1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061

证券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38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江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9

月

6

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何锋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何锋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同意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同

时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公司对何锋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7

日


